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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育

1 . 大会于 1 9 8 1 年 9 月 1 8 日第4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題为" 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 的项目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第五委员会。

2 . 委员会面前有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七次年度报告。 1 该报告中有关 

提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检组研究职业发展问题的第二章H节及附件一 , 冻经第 

五委员会在题为 "人事问题 "的议程 项 目 1 0 7 之下加以审议。 有关养恤金领取人 

的特别指数的第三章S 节，则在题为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的议程 项 目 1 0 9 之下 

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一并审议。 '

3 . 第五委员会于1 1月 9 日、 1 0 日、 1 1 日、 1 2 日、 1 6 日、 1 7 日和 

2 0 日以及 1 2 月 1 7 日第3 5 、 3 6 、 3 8 、 4 0 、 4 3 、 4 5 、 4 9和 8 1  次 

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各方在讨论此项目过程中发表的意见，都载于有关的筒 

要记录（参看 A//C. 5/36/SR. 35, 3 6, 3 8 , 4 0 , 4 3 , 4 5 ,4  9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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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的审议 

A 决议草案  A//C. 5/36//工. 43/Rev 1

4 . 在 1 2 月 1 7 日第8 1 次会议上， 巴巴多斯代表提出并口头修正了一项决 

议草案（A /C , 5/36/1. 43/Rev, 1) , 该决议草案由巴巴多斯和 比利时共同提 

出’ 随后澳大利亚和大不列梟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入为提案国。

5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见第 8 段 ）。

B . 决议草案  A/C. 5X36/^. 4 4 ^ e v .  2

6 . 在第 8 1 次会议上，大不列趣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介绍了一项决定草 

案，该决定草案由巴巴多斯、比利时和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共同提出（AX 

C. 5/"36/工。44/Rev. 2 )。

7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无异议通过此决议草案（见 第 9 段 ）。

三、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8 .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

审议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七届年度报告，2

回顾它建立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 以期按照委员会规约第1条的规定， 

对联合国系统共同制度的服务条件进行管理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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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委员会对于在共同制度内 , 运用共同的人事标准和安排，建立一小单 

.和统一的国际公务员制度所起的中心作用，

1 . 促请一切有关组织执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决定并对委员会按照 

其规约提出的建议做出积极响应；

2 . 促请各组织的执行首长在与委员会协商后, 就任何足以更改该委员会 

建议的决定和提案向其各自的理事机构提出报告；

—3 . ^ 委员^ ^ 促进共 ! ^ _ ® ® ^ ——和协调行动面做瓦^ 力，并蔓 

求秘书长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分保证为此目的采取适当措施；

4 . 国际劳工組织只对1 9 7 9年 1月以后征聘的一殷事务工作人员使

用委员会所建议的薪金表 •>而 将 1 9 7 8 年或以前雇用的一般事务工作人员的 

薪金净额从 19  8 1年 3月 1 日起增加百分之三，表示遗1感;

5 „ 重 ÿ 必须对特定工作地点的所有一般事务工作人员适用委员会按照其 

规约第 12 .1 条所建议的共同薪金表；

1 。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 员会按照其规约第13条规定所取得的进展 ;

2 . 注意到委员会对训练问题的考虑已反映在其报告的某些部分 Î

8 . 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优先完成下列研究并向大^ 三十七番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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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决定服务条件的广泛原则j特别注意到职业观念，任用方srr职 

业发廣和有关f巧题，并照顾到各代表团在第五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和话联检组有关振告在内的一切有关研究；

( b ) 改进在比较国公务员制度和国际公务员 f j 度之间报酬总额的比较 

办法，并考意到所有有关因素，包括养恤金数额- , 但不包括适用 

于比较国公务员制度和国际公务员制度专 ik人员以上职类的离国 -

服务福利金；

( C ) 对工作地点差价调蹇制度的目的和实；É 情况进行根本和全面的审 

查 > 以期避免制度内的偏差和保证 i t 到公平；

( à ) 按 ,榜、大会 1 9 8 0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5 / 4 4  7 号决定，与联 

合国工作人员养他金联合委员会合作，为养恤金领取人订出一个 

特别指数；

2. _̂ 委员会进行或继续进行有关下列问题的研究：

( a ) 关 于 确 定 一 般 事 务 人 员 和 其 他 当 地 征 聘 人 员 ，包括外地工作 

地点工作人员职类的服务条件的调查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0 3 ) 审查所有职类的工作人员的扶养津A店和审查教育补助金的范围和

. .目的，

( C ) 在训练方面发展机构间合作，以期更经济有效地利用共同制度的 

■ 人力资源；

与各组织密切协作，彻廣评价联合国系统内目前的和提议举办的 

训练活动的效用，特别注意管理和与其有关的训练；

( ® ) 对工作人员薪金税进行全面审查，以便使所有工作地点的所有职 

类的工作人员都享有公平的待遇； '

A f ) 对国!卞公务员的补助金问還和一切有关事项进行一次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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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第五委员会并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决定 :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离职偿金（年假的折付， 回国补助金， 死 

亡抚恤金加解雇补偿金） 应根据按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的变动调 

鉴的薪金毛额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数额计算，因此，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 

例 分别同解雇朴偿金和回国补助金有关的附件三和 .附件四中提到的 "和除工 

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应计养他金薪酬 " ，应改为 " 按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 

均数的变动调整的薪金毛额和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数额 "。


